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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06481.htm 国务院关于同意成立

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的批复(国函

〔2007〕41号)发展改革委： 你委《报送国务院关于成立〈烟

草控制框架公约〉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有关问题的请

示》（发改运行〔2007〕811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 同意成

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

不刻制印章，不正式行文，请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认真组织

开展工作。 附件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

小组工作制度国务院二○○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：烟草控

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工作制度 履行世界卫

生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（以下简称公约）是一项长期

性的工作。为切实做好公约履约相关工作，加强部门间的协

调配合，成立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

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。 一、主要职能 在国务院领导下，负

责协调解决履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；审查烟草控制战略、履

约规划及有关政策；研究提出履行公约需制定和调整法律法

规的意见；审查履约报告；审查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缔约方

大会和议定书谈判的应对方案；评估履约工作年度进展情况

；完成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二、组成人员 领导小组由发

展改革委、卫生部、外交部、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工商总局

、质检总局、烟草局等部门和单位组成。发展改革委为组长

单位，卫生部、外交部为副组长单位。具体组成人员为： 组 

长：欧新黔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副组长：蒋作君 卫生部副部长



武大伟 外交部副部长 成 员：朱志刚 财政部副部长 吕 滨 海关

总署党组成员、缉私局局长 刘 凡 工商总局副局长 蒲长城 质

检总局副局长 张保振 烟草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

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领导小组确定。领导小组办

公室设在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局，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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